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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政办发〔2022〕10号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：

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每 5 年开展一次，是防止样本老化、

保证样本代表性、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举措。为做好新一轮住

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，根据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住户调查

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21〕108号）和《浙江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》（浙

政办函〔2021〕58号）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目标，规范组织实施。2022年住户调查大样本轮

换的主要目标是：为住户类调查抽选出符合精度设计要求，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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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性好、能够稳定使用 5年，最大程度兼顾各层级调查数据需

求的样本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和市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工作

目标，按照《2022年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抽样方案》和《2022

年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抽样实施细则》（该两个文件由绍兴调查

队另行下发）开展各环节工作，坚决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

弄虚作假规定，坚持依法统计、依法调查。

二、明确主体，强化工作协同。绍兴调查队牵头组织实施

全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。各区、县（市）调查队（统计

局）负责辖区内的抽样框信息核实、调查小区落实、住宅名录

表编制、摸底调查、住户样本抽选和落实等现场工作。发改、

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人力社保、农业农村、统计等有关部门要

明确分管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，加强与统计调查部门的对接

联系，支持和配合统计调查部门做好大样本轮换工作，必要时

派工作人员配合入户访问和调查户思想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要积极协助统计调查部门，推荐责任心强、综合素

质高、群众工作扎实、熟练掌握手机、平板、电脑等智能设备

的基层人员担任辅助调查员，高度重视抽中调查户的落实工作，

确保抽中的调查户按要求接受调查。

三、加大投入，落实工作保障。按照分级负担原则，各区、

县（市）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，将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经费和

住户调查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各地可根据实际工作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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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，基于本地样本量和各环节工作量，参照当地收入水平、物

价水平等因素，保障调查户记账补贴、辅助调查员劳动报酬、

开户和访户调查宣传品、宣传动员和业务培训等工作经费，其

中辅助调查员工作补贴每月每户不低于 60元、调查户记账补贴

每月每户不低于 150元。为确保绍兴住户调查信息化建设领先

全省，参与电子记账的调查户、使用“E调查”的辅助调查员补

贴可适当提高，同时建立辅助调查员考核激励机制。

四、广泛宣传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地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宣

传活动，推进依法统计，增强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的法治意识，

提高社会各界对住户调查工作的认知度，提高调查对象的积极

性和配合度。在大样本轮换期间，各级新闻媒体要强化与统计

调查部门的协同配合，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新媒体等平台

开展广泛宣传，扩大社会影响力。发挥基层党员辅助调查员、

党员调查户的示范带头和先锋模范作用，切实提高抽中调查户

配合度，确保大样本轮换工作和新样本住户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《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户调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绍政办发〔2017〕59号）同时废止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4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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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6 日印发


